
深圳市 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
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深圳市审计局派出

审计组，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至 5月 31 日，对 2017 年深圳市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对影响 2017 年度国有资本

经营收益来源和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项目涉及的部分市属国有企业

及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对异地投资企业和项目进

行了审计调查和跟踪了解。

一、基本情况

2017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收入预算 41.87 亿元，

包含当年预算收入 27.24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14.63 亿元；支出

预算 41.85 亿元，包括国资预算支出 40.85 亿元、调入财政一般

公共预算 1亿元。

2017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执行情况：总收入

52.95 亿元，包含当年组织收入 35.40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17.55

亿元，完成预算 126.46%；实际支出 39.64 亿元，完成支出预算

94.72%，结余 13.31 亿元,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市国资委融资借款额度 16 亿元，2017 年度向市属国有企业

借出 16 亿元，2017 年 12 月全部到期按时收回，2017 年 12 月市

国资委向市属国有企业借出 16 亿元； 2017 年资本运作专项资金

年初结余 3.87 亿元，7 月财政拨入资本运作专项资金 6.1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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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资本运作专项资金未使用，年底结余 10 亿元。

审计结果显示：2017 年，市国资委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创新技术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抓手，促进市属国有企业不断发展，推动

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全年主要经济指标总体呈增长态势。（一）

基本完成 2017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预算收入 35.4 亿元，

超收 8.2 亿元，实际支出完成 39.6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二）

加快重组整合，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三）加大科技投入，推动

创新发展。（四）扩大重点投资，保障民生基础。（五）精准扶贫

和对口支援工作成效突出。但是，市属国有企业也存在主营业务

核心竞争力不足，利润增长对股权运作和土地出让等收益依赖度

高。2017 年利润总额虽然比上年增长，但整体主营业务收益情况

并无明显提升，还存在部分企业利润下滑，投资效益有待提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市国资委在 2017 年国资预算中安排自主创新资金 1

亿元，2017 年底将资金拨付下属企业专用帐户，虚列国有资本支

出 1 亿元，至 2018 年 5 月，市国资委仅公示奖励方案拟安排 2017

年度扶持奖励支出但并未实际支出,而在 2017 年度预算执行报告

中反映当年此项预算资金已执行完毕。

（二）部分市属国企存在长期未使用银行帐户487 个，涉及

资金合计 24,154.54 万元，帐户归属企业也未对这些帐户进行清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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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家市属直管企业陆续出现由于历年未对所属或控股

的关停破产企业履行清算程序义务、被债权人起诉承担连带偿债

责任的诉讼，已终审败诉 4件，实际发生损失 7,738 万元，在审

案件或存在纠纷隐患案件 10 件，涉案标的额 2.67 亿元。审计调

查发现，国企系统目前仍存在部分停业、注销待清理的投资企业。

（四）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48.76 万平方米土地未

按规定办理土地确权；下属苗圃总场土地资源性资产出租管理不

符合规定，承租人拖欠一年及以上租金共 76.25 万元。（五）深圳

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管理园区物业中， 22 家孵化企业承租面

积 9.5 万平方米未入园营业，其中最长的 23 个月未开业，影响高

新园区孵化作用发挥; 未按合作协议对所有孵化机构进行统一备

案动态管理及评估考核 ；未及时收回欠缴租金 3,76.94 万元。

（六）异地投资企业（项目）存在的问题。

1. 惠阳市振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和修改公司章程;合资股东未全面履行股东义务，对该项目的整体

收益造成影响；延续原有合作条件开发新的地产项目，未考虑合

资方履约能力及后续项目建设投资能力，未重新约定双方股东在

新增项目上的权利和义务，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隐患。

2.贵州河池汇能电力公司两座水电站投产后没有及时办理工

程结算和验收；公司分立后财务记账不够规范,收入成本确认不及

时。

3.深汕特别合作区海港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合资方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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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认缴合计 2.6 亿元。

（七）地铁集团未完成上年度审计报告发现问题的整改，整

体出租深圳北站枢纽上盖 2.43 万平方米 C1 物业被拖欠租金，地

铁集团采取措施收回了 C1 楼物业，但是拖欠的租金及滞纳金

7,353.42 万元至今仍未收回。

三、审计处理和建议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深圳市审计局已出具审计报告进行处理，

针对创新资金存在的问题，审计要求将预算安排但没使用的 1亿

元自主创新资金原渠道退回市财政国库,要求市国资委严格执行

专项资金的设立及管理规定，细化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针对长

期未使用帐户的问题，审计提出各有关企业定期对银行帐户进行

清理，对长期未使用银行帐户进行排查处理; 针对历史股东责任

问题，审计提出市国资委应组织有关企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已形成的历史股东债务案件，避免和减少国有资产损失，切实维

护国有资产合法权益，组织对停业、关闭、资不抵债等企业进行

清理，避免造成新的或有连带责任;针对兰科中心土地及资源型资

产管理等存在的问题，审计提出兰科中心应对土地审查勘界确认

后，按市规土委方案向政府申报确权，组织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

出租和管理进行清查，纠正存在的违规问题，健全管理体制，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工程业务，对违规合约进行清理和整改；针

对深圳湾公司管理产业园存在的问题，审计提出深圳湾公司应加

强对入园孵化企业的管理，细化和出台对园区引进企业资质的认



—5—

定和日常监管，及时收缴欠缴租金及违约金，避免造成国有资产

流失；针对异地投资企业存在的问题，审计提出惠阳振业公司应

尽快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理清国有产权关系,采取有效措施约束合

资方行为，对新项目进行重新研究，确定合理的开发建设方式，

保证股东权责平等，维护国有企业合法权益；贵州河池汇能电力

公司应尽快完成电力项目的竣工验收和结算工作，真实反映资产

价值和质量，提升财务人员业务能力，全面真实核算经济业务；

海港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应及时催缴未到位注册资本，维护企

业合法权益;针对地铁公司审计整改中存在的问题，审计要求地铁

集团尽早将审计意见落实到位，确保国有资产、资金的安全完整。

同时审计局建议，市国资委按照《预算法》的要求进一步规

范国有资本预算资金的管理，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的力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一般公共预算比例，

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范围，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市国

资委对系统内各企业精准扶贫统一部署，在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企

业自身优势的同时，在扶持资金投入规模、精准脱贫统一部署统

一规划、扶持资金投入进度推进等方面形成合力，避免出现直管

企业之间标准不一差距悬殊，对扶贫攻坚战带来阻力；各直管企

业重视对所属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提

高管理水平，督促所属企业特别是异地投资企业按照国有企业管

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开展生产经营和运作，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完

整，提高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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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国资委及有关企业正在进行整改。

深圳市审计局

2018 年 12 月 20 日


